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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局部均衡分析, 从理论上对关税配额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讨论, 并与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

施进行了比较, 认为虽然关税配额同时具有关税和配额的特点, 但从根本上说它具有关税的特征; 对于W TO

的农产品贸易谈判, 关税配额是一个过渡性保护措施, 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将会从增加关税配额的配额

数量、降低配额外关税水平两方面对该措施进行约束。文中对我国的农产品保护和关税调整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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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qu ilib rium analyses. T he econom ic effects of the tariff quo tas are

studied theo ret ica lly. T he tariff quo tas w ith rest rict ive m easu res fo r impo rts such as tariff

and quo tas are studied also. It is p ropo sed that a lthough the tariff quo tas has the

characterist ics sam e to bo th tariff and quo tas, it has the p ropert ies as tariff fundam en ta lly.

In the nego t ia t ion s of W TO fo r th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the tariff quo tas is a in terim

p ro tect ive m easu re, the fu rther nego t ia t ion s fo r free trade w ill elim inate the effects of the

tariff quo tas by m ean s of increasing the amoun ts of quo tas and reducing the tariff ra tes then

the impo rts w ill be mo re than quo tas. Som e p ropo sals are a lso pu t fo rw ard fo r p ro tect ing th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of ou r coun try and adju st ing the tariff po 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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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配额 (T ariff Q uo tas) 是继关税和进口配额措施发展起来的一种进口限制政策, 它不

绝对限制商品的进口总量, 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对预先规定的配额以内的进口商品征收较低关

税或者减免关税, 对超过配额部分则征收较高进口关税。

关税配额是乌拉圭回合谈判农产品协议中对农产品贸易中非关税措施实施关税化的主要

途径, 本文中主要对关税配额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目前, 关税配额是否能够成为我国农产品

进口调控及实施农业产业保护的有效途径, 是多方面关心的问题[1, 2 ]。

历史上国际农产品贸易面对着大量的存在于生产、出口贸易环节的反自由贸易政策措施,

世界农产品市场被严重扭曲。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并经历了长达 7 a 之久的艰苦谈判, 才将长



期游离在关贸总协定规则之外的农产品贸易纳入关贸总协定的一般规则。乌拉圭回合谈判达

成的农产品协议中, 用关税配额方式对以往农产品贸易中的种种非关税措施进行了关税化。本

文中主要分析关税配额的经济效应与合理的政策取向。

已有研究者对关税配额进行了经济学分析[1～ 6 ], 但研究结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理论方

面主要表现为对关税配额性质的认识不尽一致, 有些文献认为它是进口配额与关税政策的配

合, 同时具有关税和配额的特点[5 ] , 有些文献将它归于进口配额类的数量进口限制措施[6 ] , 但

也有文献认为它不属于典型的进口配额[7 ]; 故有必要对此作出深入分析。

我国从 1996 年开始, 将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化, 对主要产品按照国

际惯例使用关税配额措施进行管理。1999 年我国实施关税配额的有 13 种产品, 共 51 个基础

税号 (H S8 位税号) [8 ] , 占农产品税目总数的 5◊ , 主要产品包括小麦、大麦、玉米、稻谷及大米、

大豆、油菜籽、植物油和羊毛。据笔者对 1994 至 1998 年间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量的统计, 这些

产品的进口量占农产品总进口量的 60◊ 左右。

表 1 取自我国 1999 版关税税则, 可以看出, 关税配额内外税率差异很大, 配额外的优惠税

率是对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化的结果。

表 1　我国部分农产品的关税配额税率[8 ] ◊

商品名称 (税则税号) 优惠税率 普通税率 配额内税率

硬粒小麦 (10011000) 114 180 1

种用大麦 (10030010) 9112 160 0

(非种用)玉米 (10051000) 40 180 0

糙米、大米 (10062000) 114 180 1

(非种用)大豆 (12010099) 114 180 3

初榨豆油的分离品 (15071000) 12116 190 13　

未梳的含脂剪羊毛 (51011100) 42 50 1

1　关税配额的经济效应分析

这里, 按照局部均衡条件下的大国模型对关税配额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不同贸易保护政

图 1　关税配额与关税和配额的比较

策的经济效应见图 1。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 国内市场对进口品

的需求D H 与世界市场对该产品的供给 S W

在 E 0 点达到均衡, 市场出清的供需量为

Q 0, 均衡价格为 P 0。

基于图 1 模型, 分析讨论几种主要贸易

保护政策的经济效果。

1) 关税保护。当征收税率为 Σ1 的从价

关税时, 有效供给曲线上移为S W 1 , 市场均衡

点为 E 1, 市场供需量由Q 0 减少为Q 1, 均衡

价格为 P 1, 关税收入为 (P 1- P a)Q 1。由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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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是该产品的进口贸易大国, 关税税负由国内消费者和国外供给者共同承担。

2) 进口配额措施。如果采用进口配额, 设配额数量为Q q, 这时国内市场对进口品的需求曲

线仍然是D H , 由于进口配额的数量限制, 世界市场的有效供给曲线S w q为折线 e—b—E q—h。这

时, 市场均衡点为 E q, 市场出清的价格和数量分别为 P q 和Q q, 国内价格 P q 与世界价格 P b 之

间有一定的差额, 这一价差形成的利益 (P q- P b)Q q (图 1) 是国内消费者和国外供给者共同让

渡出来的, 由配额的所有者得到。

3) 关税配额限制政策。假定配额数量是Q q, 对配额以内的进口商品征收税率为 Σ1 的从价

关税, 一旦进口量超过了这一数额, 则按税率 Σ2 征收从价关税 (一般地说, Σ2 远大于 Σ1) , 配额

内税率 Σ1= 0 是一种特殊情形。

关税配额可以表示成税率为间断函数的关税形式

Σ=
Σ1 Q ≤Q q

Σ2 Q > Q q

这时, 市场均衡点为 E 2, 市场出清的价格和数量分别为 P 2 和Q 2, 有效供应曲线 S W 2为折

线 f —c—d—E 2—k。在配额Q q 以内, 供应价格为 P c, 需求价格为 P q, 进口方获得的利益为 (P q

- P c)Q q; 当超过配额Q q 时, 政府按税率 Σ2 征税, 市场出清的价格比单独使用配额下降到 P 2,

进口方收益为 (P 2- P c)Q q, 小于单独使用配额时的数量。同时, 政府得到的关税税收由 2 部分

组成: 关税配额内的关税收入 (P c- P b)Q q, 以及配额外的关税收入 (P 2- P g ) (Q 2- Q q) , P g 是均

衡点 E 2 对应的世界市场价格。

可以判断, 采用上述关税配额时, 净福利损失是图 1 中三角形 E 2g E 0 的面积。它与按照税

率 Σ1 征收从价关税的净福利损失相等, 大于税率为 Σ2 征收从价关税的净福利损失。

与单纯使用进口配额的情况相比, 采用上述关税配额的净福利损失比较小。因为在进口配

额不能满足国内进口需求且配额外关税不是禁止性关税的条件下, 在配额之外继续进口该产

品可以增加消费者剩余, 从而提高社会净福利水平。这就是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用关

税配额约束非关税措施的实质。

关税配额的配额数量是一个政策性调控变量, 增加配额数量无疑会降低净福利损失, 提高

社会净福利水平。从图 1 中可以判断, 与上述关税配额具有相同社会净福利水平的配额数量应

满足条件: Q q= Q 2。

2　关税配额与进口配额和关税措施的比较

进口配额是一国政府对某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量 (以物质总量或者价值总量计算)

的一种绝对限额, 这一进口量限额是预先规定的, 通过政府颁发有定额的进口许可证限制进口

量。进口配额对进口量的控制有直接性和绝对性。

相对而言, 关税配额对进口商品的绝对数额不加限制, 而是利用关税税率的高低和减免来

控制进口数量。进口配额比关税的限制作用更严厉, 它切断了外国出口商通过承担一定损失渗

入进口国市场的途径。

对多种政策效应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 关税配额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与

关税 (配额较大时的配额内关税税率, 配额较小时的配额外关税税率) 相当, 但财政效应较差。

在配额不能满足需求的条件下, 将出现配额管理问题, 此外, 关税配额会产生垄断租金, 谁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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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配额利润取决于配额的管理制度, 可能会出现寻租行为。

与进口配额和关税措施相比, 关税配额措施的显著特征是它拥有 2 个调控手段, 亦即 2 个

进口限制政策切入点: 一是配额数量, 二是配额内外的税率。至于将来是通过谈判进一步增大

关税配额数量使得配额外关税自动失效 (只保留特殊情况下的使用机会) , 还是做配额外关税

的逐步减让以缩小配额内外税率的差距使关税配额内、外税率趋于统一, 还需跟踪国际贸易谈

判的动向。无论如何, 进口调控手段明确、唯一是目前关税政策调整的发展趋势, 关税配额措施

被单一关税措施所代替只是时间问题。

由此可见, 将配额引入关税保护体系, 与单纯的进口配额措施或进口关税措施比较, 虽然

增加了关税监督工作的难度, 但增加了关税限制进口的实际效果, 而社会净福利损失没有恶

化, 因而适合我国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又要适当保护国内农业生产稳定或发展的要求。尤

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 如粮食、棉花、油、糖类等的进口总量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之

内, 而这一目标是仅采用单纯关税措施难以达到的。

3　关税配额的几种情况分析

这里, 对实际使用的几种关税配额情况进行分析。

1) 配额内关税税率 Σ1 等于 0 或者近似等于 0。这时配额内进口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

完全一致, 相当于图 1 中有效供给曲线 S W 1的 f —c 段与 e—b 段重合。采用这种配额的商品往

往是进口需求量大、国内价格没有优势的生活必需品, 配额数量对进口有绝对的限制性。

2) 配额数量Q q 较大的情形。配额数量较大时, 配额内的商品进口数量可能会满足国内的

需求, 若图 1 中由于Q q 较大均衡点 E 2 右移与 E 1 点相重合, 此时真正起作用的关税税率是配

额内税率, 配额外税率实际上不起作用, 只形成了一个保护框架。

3) 配额外关税税率 Σ2 很高的情形。当配额外关税税率很高时, 图 1 中进口有效供给曲线

的 E 2—k 段显得很陡峭, 有接近进口配额规律的趋势。

4　农产品关税配额的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 农产品贸易谈判是整个W TO 谈判的“老大难”问题, 乌拉圭回合是在前 7 轮谈

判均未取得进展的这一领域首次达成了协议。关税配额是非关税措施向关税化过渡的中间措

施, 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体现了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改变的渐进性, 因此, 笔者认为,

关税配额是W TO 农产品谈判中出现的一种过渡性关税形式, 也是今后新的谈判过程中会进

一步受到约束的贸易政策。

我国的主要农产品都涉及到关税配额问题。由于协议中转换方案的限制, 我国在农产品国

际贸易非关税措施的关税化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 ] , 因此, 在新一轮

W TO 谈判中, 我国在农产品关税配额内、外的关税税率方面, 以及关税配额数量方面的困难

都比较大。

5　结　论

1) 基于局部均衡条件下的大国模型对关税配额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虽然同时具有关税和配额的特点, 但从本质上说关税配额具有关税的特征, 特别是在进口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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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国内进口需求且配额外关税不是禁止性关税的情况下。

2) 关税配额是W TO 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一个过渡措施。笔者推测, 进一步的贸易自由

化谈判将可能从增加关税配额的配额数量和降低配额外关税水平两方面对关税配额措施进行

约束。

3) 鉴于我国在非关税措施关税化过程中的不利状况, 不能简单地依赖关税配额来实施农

产品保护, 而应当采取积极策略, 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关税结构, 追求有效的关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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